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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配货站，最重要的是验证司机的身份和车籍。那么如何

去验证司机的身份和车籍呢？ 1． 发货前应和司机或车主做

一个简单的交流，了解一下他们的家庭情况及爱好。这点非

常重要，而且谈话时的环境不应该是办公室面对面，这样会

让骗子提高警觉。应该是很轻松的环境，不经意的提问。 2

． 装货前和司机签订正式协议，协议中除注明运输方面的条

款外，还需有司机和车辆资料。司机资料主要是驾驶证资料

和电话号码；车辆资料主要是行驶证资料。车主是公司的要

填上公司电话及联系人。上述司机和车辆联系人的电话不应

仅仅是手机，还必须有两个以上固定电话。 3． 根据所签订

合同上的司机和车辆资料核实身份。 第一步，核实证件真伪

。这可能需要点专业知识，验证人必须了解驾驶证、行驶证

的有关规定；或者根据证件号码直接打电话或到网上查询，

现在有些网站已开通上述功能。目前大货司机上路必须带的

证件有：身份证、车辆行驶证正副本、驾照正副本、车辆购

置附加税凭证、道路营运许可证、运管费凭证、养路费交费

凭证、车船使用税凭证、车辆安管费凭证、司机安管费凭证

，大型车司机还应有准驾证，车属单位还应开据运输证明，

陪员陪驾也应出示身份证、驾照、安管费凭证等手续。如果

证件不全，肯定还应有证件不全受到罚款的相应罚单，没有

证件，也没有相应的罚单，肯定是假的；以上手续，一旦上

路，都是必需的，缺少一样都上不了路。如果有必要，从哪



个方向来的，还应出示来路方向的过路过桥费凭证、住宿单

据、甚至近期修车证明等。 以上资料足可以供您初步判断司

机和车辆身份的可靠性了。除此之外，还需要别的辅助识别

方法。 第二步，根据司机或车主提供的电话号码拨打电话核

实他们的身份。打电话时注意说话的方式，尽量不要让人产

生不快。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的是，有些货代虽然采取了上

述措施，但骗子事先准备了一个公用电话号码，派其同伙事

先到公用电话前等着这个查证电话，这样还是无法查证司机

的真伪。因此，查证电话不应只打一个就了事，最好是打两

次电话，一个用自己的电话打，一个是其他电话或朋友的电

话。不要怕浪费电话费，如果发生了损失，那是多少电话费

也弥补不了的。如果对方仅仅只提供一个电话号码，那么在

打第一个电话后，过20分钟左右可以再打一次，可以帮助您

判断出司机或车辆身份真伪。 4． 拍照留验。给司机和车辆

拍照。如果货物价值很大，建议您除上述方法外，还要履行

这个程序。拍照的好处第一可以对骗子产生震慑作用；第二

可以在案发后提供第一手资料有助于案件的早日侦破。当然

，可能成本比较高，但如果您有电脑就很简单了，您可以采

用数码相机，将照片存储在电脑中。 上述主要是货主和配货

站对司机和车辆身份的验证，那么配货站如何识别货主的骗

局呢？ 首先，配货站经营人在重大决策前一定需要调查。目

前配货站受骗主要是马虎大意，只看重经济效益所致。俗话

说的好“天上不会掉馅饼”，为什么有些货主骗子能成功？

就因为他们所说的每月几百吨的量的确是一块大“馅饼”。

当货主与配货站联系时，配货站可以先让其将经营执照或相

应的批准文书传过来，如果他声称是外商企业，那必定有外



经委的批准证书；如果传来的是营业执照，一定要注意其有

效期和是否有年检标志和年检章。如果传过来的经营项目与

其声称的运输标的不符，这首先就是一个大疑点，至少可以

说明其不是合法经营者。 其次，如果传来资料非常不清晰，

象故意遮盖似的，就要提高警惕了，尽量要求对方提供清晰

的证件资料复印件，如果配货站有条件上网，还可通过搜索

引擎按照对方的名称查找是否有相关的信息，或是要求对方

提供证件的扫描件； 再者，在后来的交流中，配货站应向其

多提一些关于运输的细节问题，如果他对运输合同样本和运

输价格、装卸细则根本就不重视，只是一个劲的要求公司负

责人尽快签订合同，那么这些情况就足以让人怀疑其业务的

真实性。 所以，只要多加小心谨慎，接货前尽量实地察看货

主单位的经营情况和注册登记资料以及商业信誉，是完全可

以防止受骗的。 另外，大多数货代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是：

货主的货被司机拉丢了，会不会找配货站来赔偿损失？在公

路货运过程中，货代不是直接的货物运输参与者，而是缔结

运输合同的促成者，因此，要分析货代在物流过程中可能面

临的风险因素，要先明确其权利和义务。 中介在法律上一般

视为“居间”，作为中介方，一般其法律上的义务即为双方

牵线搭桥，提供真实信息，促成双方订立合同；权利则是收

取委托人支付的中介费用。 注①：我国《合同法》将中介活

动明确规定为“居间合同”，并于第二十三章第四百二十四

条对“居间合同”下了明确定义：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

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

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这个定义，可以按合同内容的不同

将居间合同分为两种，指示居间和媒介居间，指示居间指居



间人仅提供订约机会，媒介居间则需要居间人积极斡旋，促

成合同订立。 注②：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十三章第四百

二十五条的规定：“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

托人如实报告。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

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货代的风险就在于： 一、如实

告知货代如果是向货主提供承担运输任务的司机，那么他应

该将司机的情况向货主如实告知，不得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

有关的重要事项或提供虚假情报： 1、什么是如实告知我国

《合同法》并没有明确“如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因此

很多人都不清楚货代要将司机的情况了解到多详细，向货主

报告什么情况才算履行了“如实告知”的义务。按照一般规

定和惯例，货代能向货主、车主双方提供对方的身份、经营

情况证明，例如车主应有的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运营

证等等，货主经营应有的执照、批文和详细的货物情况资料

等，也就是说，货代将其了解到的全部情况都告诉货主了，

就算是尽到了“如实告知”的义务，而货代如果了解的情况

不够全面或有所疏漏，比如说，一般配货站都会查司机的一

系列证件，以核实上面有没有可疑之处，若某货代在查验这

些证件的时候，没有查出来司机身份证号码与其驾驶证上的

身份证号码有一个数字是不符合的（这一点可以说明这两个

证件中至少有一个是伪造的），而将这位司机推荐给了货主

，那么如果货主的货物被司机拉跑了，这位货代对货主的损

失应该负一定责任（但不是全部责任，因为最终要核实查证

司机证件的人是货主本人）。 所以，中国货运联盟提醒货代

朋友们，在您核实、查证司机或货主的资料时，请尽量留下



清晰的复印件，仔细的对照各个证件的内容，并将这些复印

件留存起来，以便在日后产生纠纷的时候提供有利于自己的

证据材料。 二、居间义务的终结如果货代将司机或货主成功

的联系起来，并且他们也达成了运输合同（不论是书面的还

是口头的），这就意味着委托货代提供信息的货主（或车主

）肯定了货代的工作，认为货代已经完成了中介的任务，因

此，货代的义务也就终止了，之后在运输途中，不论车主和

货主之间发生任何的纠纷，都与货代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

实际情况中，因为货代与车主或货主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且

也有很多业务往来，所以在货主因运输纠纷而向货代提出索

赔要求时，如果货代不清楚自己的义务已经终止，便很容易

出于交情的原因而给予货主一定的赔偿。为避免这样的情况

，配货站应在货主和车主达成运输合同（不论是书面的还是

口头的）之后，写明在什么时间双方达成了运输合同，而之

后双方如有任何纠纷，都应自行解决或采取诉讼等方式解决

，与配货站无关。 为防止不必要的损失，中国货运联盟特此

提醒各位货代会员切实的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提高警觉，

将风险预防贯彻始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